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我省天然气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陕发改价格〔2021〕1402 号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，神木市、府

谷县发展改革科技局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、陕西燃气集团公

司、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为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，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，推

动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实现，

根据《陕西省天然气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

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省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

格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降低省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

自 2021 年 9 月 22 日起，将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省内管道

运输价格每立方米降低 2.4 分，调整后的供各城市管道运输和城

市基准门站价格见附件。我委委托设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其

他省内管道运输价格也应按相关办法规定加快理顺。

二、从严核定配气价格和终端销售价格

各地要抓紧开展城市管道燃气配气价格调整工作，综合考虑

本次管道运输价格调整、居民承受能力、燃气企业经营状况等因

素，合理安排终端销售价格，将省内管输价格降价红利及时足额

传导至终端用户。要加快推进配气环节居民和非居民用气价格并



轨，在不增加居民用气负担的前提下，适度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。

本次调价有条件实现价格并轨的市县要直接并轨，条件暂不具备

的市县要缩小居民和非居民用气价差。按规定今年重新核定配气

价格的，天然气价格调整工作原则上在 2021 年-2022 年供暖季

开始前完成。尚未制定出台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部分市

县，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向当地政府汇报国家和省上相关精神及要

求，加快建立联动机制，为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创造条件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省内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认真贯彻执行本次价格调整相

关政策，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做好政策宣

传解读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争取各方面理解支持。同时做好舆

情应对，确保政策平稳实施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，请及

时报告我委。

附件：省天然气公司供各城市省内管道运输和城市基准门站

价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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